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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的是是非非

主持人:

有关职业打假人是否属于 “消费者”、 能否获得惩罚性赔

偿等问题， 长期以来争议不断， 法律和司法层面也始终未有定

论。 近日， 市场监管总局就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与举报处理办

法 （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

《办法》 拟规定， 不是为生活消费目的购买、 使用商品或

者接受服务的投诉将不予受理。 对投诉人、 举报人不以保护自

身合法权益或者制止违法行为为目的， 滥用权利， 反复、 大

量、 恶意地提出投诉举报， 滋扰市场监管部门正常工作的， 市

场监管部门将从严把握其投诉举报的受理标准。

显然， 这一规定针对的是一直以来饱受争议的 “职业打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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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北京日报》 报道， 5 月

10 日， 市场监管总局就 《市场
监督管理投诉与举报处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

《办法》 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投诉

举报处理体系， 保障和规范公众

的投诉举报行为。

值得关注的是， 《办法》 拟

规定 ， 不是为生活消费目的购
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投

诉将不予受理。

对投诉人、 举报人不以保护
自身合法权益或者制止违法行为

为目的 ， 滥用权利 ， 反复 、 大
量、 恶意地提出投诉举报， 滋扰

市场监管部门正常工作的， 市场

监管部门将从严把握其投诉举报

的受理标准。

2018 年， 全国市场监管部
门受理投诉举报咨询 1124.96

万件 ，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31.17 亿多元 。 为统一规范投

诉与举报处理程序， 更好保障社

会公众利益， 市场监管总局在整
合原工商、 质检、 食药、 价监、

知识产权等部门投诉举报制度基
础上， 起草了 《市场监督管理投

诉与举报处理办法 （征求意见

稿）》。

近年来， 职业打假人无论是

人数还是规模， 均呈飙升之势。

职业打假人呈公司化、 集团化趋

势 ， 由正当维权异化为恐吓敲

诈， 背离社会监督的初心， 甚至

滋扰行政执法。

例如， 一次性购买数百袋大
米、 数十瓶芥末油、 价值数万元

的茶叶等， 进而以举报相威胁，

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 。 他们声

称， 商家如果不答应就举报， 索

赔金额远远高于交易金额， 甚至
明目张胆地称之为 “保护费 ”，

迫使经营者在满足索赔要求和接
受处罚之间作选择。

此次 《办法》 规定， 对投诉

人、 举报人不以保护自身合法权
益或者制止违法行为为目的， 滥

用权利， 反复、 大量、 恶意地提
出投诉举报， 滋扰市场监管部门

正常工作的， 市场监管部门将从

严把握其投诉举报的受理标准。

堵住“职业打假人”牟利的大门，这项新规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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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轶： 对于所谓“职业打假”的

是是非非， 以及其购买行为能否适

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

全法》，从而获得惩罚性赔偿，事实

上已经历了多年的争论。

我们知道，依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维权，首先主体必须是消法意

义上的“消费者”。 但对于怎样算是

消费者，法律并无专门的解释。

按照通常的理解， 消费者是和

生产者、经营者相对的概念，只要是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的人，除非能证

明其目的是分销、转售等经营行为，

否则就应该认定为“消费者”。

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

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 使用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

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保护。 ”

由此导致了另外一种理解，即“为

生活消费需要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才是“消费者”。

据此有观点认为， 职业打假购买

商品是为了索赔牟利， 不是为了生活

消费需要，因此也不是消费者，不能适

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职业打假已引发多年争论

有观点认为，职业打假购买商品是为了索赔牟利，不是为了生活

消费需要，因此也不是消费者，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司法领域将逐步遏制职业打假

潘轶 ： 最高人民法院曾在

2017 年 5 月 19 日给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的一个答复中提到：

应该说， 职业打假人自出现

以来， 对于增强消费者的权利意

识， 鼓励百姓运用惩罚性赔偿机

制打假， 打击经营者的违法侵权

行为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

但就现阶段情况看， 职业打

假人群体及其引发的诉讼出现了

许多新的发展和变化， 其负面影

响日益凸显。 基于以下考虑， 我

们认为不宜将食药纠纷的特殊政

策推广适用到所有消费者保护领

域。

1、 按照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在普通

消费产品领域， 消费者获得惩罚

性赔偿的前提是经营者的欺诈行

为。

民法上的欺诈， 按照 《民法

通则意见 》 第六十八条的解释 ，

应为经营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

故意隐瞒真实情况， 使消费者作

出了错误意思表示。 而对于知假

买假人而言， 不存在其主观上受

到欺诈的情形。

2、 从打击的效果来看， 由于

成本较小， 取证相对容易， 牟利

性打假的对象主要是大型超市和

企业， 主要集中在产品标识、 说

明等方面。 该类企业往往是同类

市场上产品质量相对有保障， 管

理较为规范的生产经营主体， 而

对于真正对市场危害较大的假冒

伪劣产品及不规范的小规模经营

主体打击效果不明显。

3、 从目前消费维权司法实践

中， 知假买假行为有形成商业化

的趋势，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

打假人、 打假公司 （集团）， 其动

机并非为了净化市场， 而是利用

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或借机对

商家进行敲诈勒索。 更有甚者针

对某产品已经胜诉并获得赔偿 ，

又购买该产品以图再次获利。 上

述行为严重违背诚信原则， 无视

司法权威， 浪费司法资源， 我们

不支持这种以恶惩恶， 饮鸩止渴

的治理模式。

最高院还表示， 将根据实际

情况， 适时借助司法解释、 指导

性案例等形式， 逐步遏制职业打

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曾在 2017 年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一个答复中表示， 将根据实际情况， 适时

借助司法解释、 指导性案例等形式， 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和晓科： 对于职业打假的惩罚

性赔偿诉求，法院究竟是否支持，长

期以来没有权威的说法。

但在 2013 年 12 月 9 日， 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了 《关于审理食品药

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自 2014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

该规定首次对食品药品领域的

“知假买假”能否获赔问题给出了权

威的说法：“因食品、 药品质量问题

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

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

明知食品、 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

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 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 ”

最高院的这一规定， 对食品药品

领域的“职业打假”显然属于利好，近

年来， 职业打假在这一领域也日益兴

盛。 但是，这一规定仅明确了生产者、

销售者不能以“知假买假”为由进行抗

辩。而“职业打假”不但“知假买假”，往

往“买假”的数量还颇大。 因此，生产

者、销售者仍可以“职业打假人”购买

数量、 购买方式不符合消法所规定的

“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 使用商品”为

由，拒绝给予惩罚性赔偿。

食品药品领域“知假买假”也要赔

在食品药品领域，“知假买假”不能作为生产者、销售者的抗辩理

由。

李晓茂： 近年来， 一些 “职业

打假” 利欲熏心， 不但知假买假，

还采取歪门邪道的方式索赔， 比如

栽赃陷害， 这样的行为已经涉嫌违

法甚至是犯罪。

具体来说 ， “职业打假 ” 根

据栽赃 、 索赔等情形不同 ， 可能涉

及治安违法 、 敲诈勒索罪和诈骗

罪。

对违法行为， 可以处以罚款和拘

留， 而对于涉嫌犯罪的， 则有可能被

追究刑事责任。

歪门邪道涉嫌违法犯罪

“职业打假”根据栽赃、索赔等情形不同，可能涉及治安违法、敲

诈勒索罪和诈骗罪。


